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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林業政策（作者：金恒鑣、林朝欽、夏禹九、趙榮

台） 

 

壹、前言 

貳、全球的森林所有權主要為國家所有 

參、森林資源經營之規劃為林業政策首要之務 

肆、森林資源管理必先建構管理系統 

伍、森林資源經營之目標是可永續與充分使用森林的再生能力，因而森林更新工

作亦為要務 

陸、所有產業的持續發展莫不注重能力建置，亦即提高從業森林人員的知識素質

與管理能力 

柒、法律為社會活動的最高規範 

捌、前瞻與完備的林業政策必需要能確實地付諸實踐 

 

壹、前言 

 

森林是國家的重要之自然資源，是社會大眾共管與共享的資產，是人類生命

共同體的凝聚力焦點。森林在國家之生態環境、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重要性全

球皆然。森林的生態環境效益極多（諸如水資源、空氣品質、土壤保育、生物多

樣性保護，以及當前的減緩氣候暖化效益等等），皆非其他資源可資比擬與取代

。森林產業效益除了直接利用木材纖維之外，其化學成份與基因資源皆可發展為

林產企業。森林具有遊樂休閒的效益是台灣可永續利用的資源。當前世界「森林

碳交易市場」的投資迅速增加，此為森林資源永續經營的另一項新興產業。 

 

台灣所需的林產物（從木材產品到紙筆等）幾乎全部進口，但是台灣森林資

源的重要性並未因此而降低，反而因為社會對森林資源效益的新認識與新使用的

期望，而顯得更加重要。有關對森林資源效益在認識上的轉變、管理學上的新概

念、高科技的新研發，皆必須仰諸完善的林業政策，始能發揮許多過去不受重視

的森林效益與提高森林之價值。林業政策的重點，必需要落實在林業經營上，以

發揮森林的長期與最大效益，符合森林在生態、社會、經濟功能的可永續經營策

略。 



 2

 

林業政策是森林經營所必備的穩固基礎與長期架構，期能國家做為森林經營

的最高指導。林業政策旨在保護並實施可永續利用之森林資源。 

 

貳、全球的森林所有權主要為國家所有 

 

台灣的林地面積幾乎有八成是國有林地，其他約二成面積為公有地與縣市政

府代管之林地。因此台灣的林業政策的適合性，關乎森林之所有長期益效，及其

能否為當代人與後代人所共享之所繫。 

 

雖然全球的森林絕大部分為國家所有，但鑑於有效的私有財產之管理兼顧其

經濟效益。純就經營理念而言，世界有許多國家的國有林有轉向私有林經營的，

但這個趨勢因國情而異。根據二十世紀末期的統計，全球私有林增加率為每年二

百七十萬公頃。 

 

我政府可思考森林經營權（地上部生物體）與林地所有權是否有部份可分割

處理。若然，政府首先要建立「林地保有權制度」，說明地上部的森林資源使用

者，使用期限與使用條件。若中央政府有意開放森林經營權給地方政府，甚至私

人（或團體）經營，彼等應遵從「適應性經營」原則與作業法。當然，林地為國

家所有，國家必須在保護公眾利益下制定規章、規劃、指導與監督私有林之經營

與財務狀況。 

 

參、森林資源經營之規劃為林業政策首要之務 

 

森林資源的經營是指管理森林並從中獲得「財貨」與「服務」的作業。財貨

包括木質纖維、水、土壤、野生物（包括基因）等等，而森林的服務則有提供清

淨的空氣、適量與高品質的水、維持土壤肥力、保護生物多樣性、提供景觀憩遊

空間等。在許多情況下，財貨與服務不能截然區分，事實上兩者具有相互影響、

互補互成的關係。例如森林維護土壤肥力的服務可提供人類有機會作經濟性開發

土地的機會，土壤微生物的多樣性可提供生態系具極大的潛在財貨效益。此外，

保育生物多樣性可維持具有經濟效益的多樣性基因。如此多樣、複雜而高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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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貨與服務，若要在生態、社會、經濟上的可永續經營的大原則下獲得協調，則

有賴一套高度協調網的森林資源經營規劃方法與技術。此方法與技術必須有研究

單位參與，也要有整合研究單位與管理單位的規章與作業規範。 

 

肆、森林資源管理必先建構管理系統 

 

森林是地景構成的重要元素，而森林資源是生物資源，具有動態變動的特性

。在自然擾動力（如颱風、地震、土石流、季風等）與人為活動（如育林作業、

外來種引進、地景改造及其他築路、搭橋等工程）下，必然產生各種變動，進而

影響財貨與服務的質量與價值。經營森林資源必須採用先進科技、完善的監測系

統來調查與研究森林，所獲得之資訊（資料、影像、聲音等）必須靠先進技術分

析與詮釋，使其成為林業政策形成所需的量化知識。強化森林學教育與研究始能

提供經營所需之科學資訊。 

 

然而資訊貴在好品質與充分使用，因而必須建立長期累積並倉儲高品質訊息

的系統。此系統必須可即時累積、隨即取得與重複使用未來半世紀所蒐集之訊息

，因此訊息管理政策與訊息管理系統亦非常重要。此外，林業訊息管理系統必須

有與其他國內外類似訊息系統相容的特性，始能從許多系統中取得經營上可使用

的科學知識，作為政策研擬與經營的重要參考。此建議亦附合當前全球訊息工業

發展之趨勢。 

 

伍、森林資源經營之目標是可永續與充分使用森林的再生能力，因而

森林更新工作亦為要務 

 

氣候與全球變遷的趨勢下，森林資源的經營者宜秉持「適應性經營」的原則

，目的在於增強森林系統因應社會需求與環境變化的承受能力與彈性。我們必須

體認森林資源的經營是一個「結合生態與社會的系統」的議題，經營政策的擬訂

除要符合科學試驗的精神外，政策的擬訂亦必須由社經面向探討多樣的策略。諸

如共同經營、社區參與、原住民傳統知識等的應用，亦宜逐步開始試驗性的嘗試

。採用適應性森林經營，林業管理單位將能經由監測的訊息，應用於經營過程中

學習修正、補救與強化現行的經營法，以納入新知識與尖端科技，因應環境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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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市場的新變動與社會的新需求。 

 

台灣約有四十萬公頃之人工林及亦復不少且待復育之森林面積。研擬各種形

式的管理與森林更新策略亦迫不急待。 

 

陸、所有產業的持續發展莫不注重能力建置，亦即提高從業森林人員

的知識素質與管理能力 

 

業從業人員的教育與訓練必須具有跨領域性的整合特性。尤其是生態學的內

涵（如環境學、生命系統與生態過程、全球生態與資訊管理等）十分廣泛，具有

跨領域的特點。培育人才之計畫必須為長期性與具實用性。在森林生態知識日新

月異、突飛猛進的時代，增加新知新知識與學習新技術是有效管理不或缺的項目

。 

 

森林為人類（或利害相關者）生活於其中隨時相處的地景與可利用的資源，

故經營者必須做到「深入社群」，以喚起社會大眾對森林的重視，提高林業在社

會的能見度。要加強社會對森林之效能的認識，必先了解社會大眾之需求與期望

，讓全民成為實施森林經營的夥伴。從深入社群中明確了解民主社會的資源經營

模式之全民參與的重要性。 

 

當前的高考制度限制林業界吸收跨領域的人才，造成森林經營局限於生物學

的層次，而忽略社會學的面向。因此，我國極需一個「社會與自然綜合研究院」

，如此之加強管理與利用森林資源，可能與社會動脈緊密互動，亦能提升其他相

關自然資源之管理與利用。到目前為止，我國尚無這類機構。鄰國之日本於 2001

年成立「國家人文與自然研究院」，歐美各國的類似機構亦多得不甚枚舉。 

 

柒、法律為社會活動的最高規範 

 

我國之《森林法》對森林資源的保護與利用有決定性的影響。 

 

森林法必須配合國家其他資源之管理（如國家公園、農地、山坡地、礦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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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等等），並要符合國際規範（如公約、議定書、倡議、協議等）。當前台

灣的森林法制訂之大原則為考量生態、社會、經濟所規範出來的永續經營，然而

森林法規範的林地觀念與其他資源類型的經營概念有不夠協調，甚或衝突之處。

例如目前在國有林區的國家公園地權管理不明，資源管理之職責劃分不夠明確，

亦有重疊，造成人力浪費與效益不彰，因此森林法之修訂應儘早加以討論與研究

。資源可永續之森林經營需要政府建立制度與政策革新（如地方分權、土地所有

權分配、衝突解決的完善計畫）。 

 

捌、前瞻與完備的林業政策必需要能確實地付諸實踐 

 

實踐的機制為有高層次的林業主管機構及綜合生態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機構

。此兩類機構之隸屬與位階均有待定位。如前所言，研擬林業政策可必需要有社

會學的元素，森林資源之永續經營始能行得通與受到社會的認同與接受。 

 

最後，重視與了解台灣之森林與土地資源，採用科學、社會與倫理化的管理

及永續利用，便有可能降低自然災難發生之嚴重性與頻率、保育生物多樣性、享

受森林生態系的功能與服務、適應全球環境變遷，為國民謀求世世代代長久之福

祉。 


